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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為推動公司治理及保障股東權益，公司法在最近一年共完成四次修正有關股東

會之相關規定，此外，證券交易法增訂股東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及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未改選之效力，亦將於 101 年起施行。近期公司法及證券交
易法之修正施行，將使股東會相關制度更為健全，有助於公司治理之提升。為使公

司能了解修正內容並落實法令遵循，本期月刊爰以「股東會修法重點」為主題，以

為介紹。 

本期專刊邀得本局游科長翔芸及蔡稽核怡倩共同撰寫「股東會相關修法之介

紹」及集保結算所張組長貴盛撰寫「股東會電子投票與公司治理議題論述」等兩篇

論著，以饗讀者。 

第一篇作者述及近期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之修正，係期望透過強化股東權行使

及董事監察人相關規範等新制度，以達到促進股東權益之保障，落實公司治理之目

標。未來公司股東會陸續召開時，多項新制須開始實施，實為股東會重大變革，對

於股東會作業也有一定之影響，公司當注意各項法令遵循，希望該文之介紹能夠幫

助公司了解近期修法內容，並確實執行，以期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 

第二篇作者指出觀諸世界各主要證券市場，不僅僅具備電子投票機制，且透過

此一機制所發揮的公司治理價值與精神，亦使股東會資訊更透明化、保障股東權

益，使股東權利之行使達到公平、便利與效率。由於我國證券市場處於資金無國界

的競爭環境下，推動市場公司治理相關議題，強化外資股東之投票效率，將可提升

我國公司治理在國際上之評價，鞏固我國資本市場國際競爭力。 

另實務新知方面，有本局陳稽核靜芳撰寫「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與國際

金融服務評議機構組織簡介」乙文，該文作者提及「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身為「準

金融法庭」，首批已有超過千件之金融消費爭議案件掛號，而第一件評議結果預計

將於 2012 年 4 月初出爐，其評議結果頗具指標意義 。期待「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能發揮作用，建立我國金融消費者信心，強化教育宣導，並達到減少紛爭、減少訟

源及促進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服務業間雙贏之目標。 

法令輯要部分，計輯有：公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

則」之書表格式、開放證券商得受託買賣大陸地區政府或公司在港澳地區及其他外

國證券交易市場發行或經理之有價證券、開放證券商得自行買賣大陸地區政府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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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港澳地區及其他外國證券交易市場發行或經理之有價證券、放寬證券商投資創

業投資事業之持股比例與開放證券商得投資創業投資管理顧問公司及證券商轉投資

事業額度以總量控管及開放本國專營期貨商得以自有資金轉投資於國內設立資訊公

司等共五項。 

 

 


